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29號

聲  請  人  楊景旺    住○○市○○區○○○路000○0號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清和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楊景旺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清

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

案，惟調解不成立。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

和解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清算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

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法院

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

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

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

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80

條前段、第83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提出債權人清冊，向本院聲請

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01號（該

案卷下稱調卷）受理，於113年5月15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

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

卷宗核閱無訛。

  ㈡關於聲請人清償能力部分

　　⒈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2年度均無申報所得，名下有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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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車輛1部，雖有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

基人壽）保單，惟無解約金。

　　⒉又聲請人稱與好事多環境事業社負責人梁花蓉接洽，由其

派遣臨時工之工作，111年4月至12月收入共新臺幣（下

同）205,100元，112年共280,800元，113年1月至6月共13

2,600元，前於112年4月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

未領取補助。

　　⒊上開各情，有110年至111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調卷第29-33頁）、112年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35-37頁）、財產及收

入狀況說明書（調卷第11-12頁）、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

3-14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

人清冊（調卷第15至19頁）、信用報告（調卷第21-27

頁）、戶籍謄本（調卷第37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調卷第35-36頁）、個人商業保險查詢結果表

（清卷第73-77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3頁）、

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

（清卷第41頁）、存簿（清卷第89-93頁）、收入切結書

（清卷第53頁）、每月收入明細表（清卷第55頁）、工作

狀況照片（清卷第57-61頁）、梁花蓉之名片（清卷第51

頁）、凱基人壽函（清卷第105-107頁）等附卷可參。

　　⒋故依聲請人上述工作、收入情況，爰以聲請人自陳113年1

月至6月平均每月收入22,100元（計算式：132,600÷6＝2

2,100），評估其償債能力。

  ㈢關於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支出21,444

元（包含每月給付父親租金5,000元，調卷第11-12頁）乙

情，並提出父親簽立之切結書（清卷第373頁）、租賃契約

書（清卷第63-70頁）、房租收付款明細表（清卷71頁）。

惟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

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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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又該最低生活費用

之標準，係照當地最近1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

訂定，依其基準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調查表格式所示有關經

常性支出之調查項目，包括利息支出、食品、衣著、房租及

水費、電費、醫療保健、交通、娛樂、教育等，已涵蓋聲請

人所陳報之支出項目。是本院認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低

生活費之1.2倍即19,248元計算已足，逾此範圍難認必要。

  ㈣綜上所述，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2,1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

9,248元後，尚餘2,852元。而聲請人目前負債總額約8,839,

749元（調卷第13-14、65-106、127頁），以上開餘額按月

攤還結果，至少約須258年（計算式：8,839,749÷2,852÷12

≒258）始能清償完畢，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

情事。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應予准許，並命司法

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83條第1 項、第16條第1 項，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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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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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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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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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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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清和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楊景旺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惟調解不成立。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清算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第83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提出債權人清冊，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01號（該案卷下稱調卷）受理，於113年5月15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核閱無訛。
  ㈡關於聲請人清償能力部分
　　⒈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2年度均無申報所得，名下有1987年出廠車輛1部，雖有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單，惟無解約金。
　　⒉又聲請人稱與好事多環境事業社負責人梁花蓉接洽，由其派遣臨時工之工作，111年4月至12月收入共新臺幣（下同）205,100元，112年共280,800元，113年1月至6月共132,600元，前於112年4月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未領取補助。
　　⒊上開各情，有110年至111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調卷第29-33頁）、112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35-37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調卷第11-12頁）、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3-14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5至19頁）、信用報告（調卷第21-27頁）、戶籍謄本（調卷第37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調卷第35-36頁）、個人商業保險查詢結果表（清卷第73-77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3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41頁）、存簿（清卷第89-93頁）、收入切結書（清卷第53頁）、每月收入明細表（清卷第55頁）、工作狀況照片（清卷第57-61頁）、梁花蓉之名片（清卷第51頁）、凱基人壽函（清卷第105-107頁）等附卷可參。
　　⒋故依聲請人上述工作、收入情況，爰以聲請人自陳113年1月至6月平均每月收入22,100元（計算式：132,600÷6＝22,100），評估其償債能力。
  ㈢關於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支出21,444元（包含每月給付父親租金5,000元，調卷第11-12頁）乙情，並提出父親簽立之切結書（清卷第373頁）、租賃契約書（清卷第63-70頁）、房租收付款明細表（清卷71頁）。惟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又該最低生活費用之標準，係照當地最近1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訂定，依其基準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調查表格式所示有關經常性支出之調查項目，包括利息支出、食品、衣著、房租及水費、電費、醫療保健、交通、娛樂、教育等，已涵蓋聲請人所陳報之支出項目。是本院認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9,248元計算已足，逾此範圍難認必要。
  ㈣綜上所述，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2,1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9,248元後，尚餘2,852元。而聲請人目前負債總額約8,839,749元（調卷第13-14、65-106、127頁），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果，至少約須258年（計算式：8,839,749÷2,852÷12≒258）始能清償完畢，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情事。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應予准許，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83條第1 項、第16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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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清和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楊景旺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清
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
    案，惟調解不成立。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
    和解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清算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
    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法院
    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
    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
    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
    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80
    條前段、第83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提出債權人清冊，向本院聲請
    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01號（該
    案卷下稱調卷）受理，於113年5月15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
    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
    卷宗核閱無訛。
  ㈡關於聲請人清償能力部分
　　⒈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2年度均無申報所得，名下有1987年
      出廠車輛1部，雖有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
      基人壽）保單，惟無解約金。
　　⒉又聲請人稱與好事多環境事業社負責人梁花蓉接洽，由其
      派遣臨時工之工作，111年4月至12月收入共新臺幣（下同
      ）205,100元，112年共280,800元，113年1月至6月共132,
      600元，前於112年4月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未
      領取補助。
　　⒊上開各情，有110年至111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調卷第29-33頁）、112年稅務電子
      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35-37頁）、財產及收
      入狀況說明書（調卷第11-12頁）、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
      3-14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
      人清冊（調卷第15至19頁）、信用報告（調卷第21-27頁
      ）、戶籍謄本（調卷第37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調卷第35-36頁）、個人商業保險查詢結果表（清
      卷第73-77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3頁）、租金
      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
      第41頁）、存簿（清卷第89-93頁）、收入切結書（清卷
      第53頁）、每月收入明細表（清卷第55頁）、工作狀況照
      片（清卷第57-61頁）、梁花蓉之名片（清卷第51頁）、
      凱基人壽函（清卷第105-107頁）等附卷可參。
　　⒋故依聲請人上述工作、收入情況，爰以聲請人自陳113年1
      月至6月平均每月收入22,100元（計算式：132,600÷6＝22,
      100），評估其償債能力。
  ㈢關於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支出21,444
    元（包含每月給付父親租金5,000元，調卷第11-12頁）乙情
    ，並提出父親簽立之切結書（清卷第373頁）、租賃契約書
    （清卷第63-70頁）、房租收付款明細表（清卷71頁）。惟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
    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
    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又該最低生活費用之
    標準，係照當地最近1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訂定
    ，依其基準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調查表格式所示有關經常性
    支出之調查項目，包括利息支出、食品、衣著、房租及水費
    、電費、醫療保健、交通、娛樂、教育等，已涵蓋聲請人所
    陳報之支出項目。是本院認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低生活
    費之1.2倍即19,248元計算已足，逾此範圍難認必要。
  ㈣綜上所述，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2,1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9,
    248元後，尚餘2,852元。而聲請人目前負債總額約8,839,74
    9元（調卷第13-14、65-106、127頁），以上開餘額按月攤
    還結果，至少約須258年（計算式：8,839,749÷2,852÷12≒25
    8）始能清償完畢，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情事
    。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應予准許，並命司法事務
    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83條第1 項、第16條第1 項，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29號
聲  請  人  楊景旺    住○○市○○區○○○路000○0號    

代  理  人  陳清和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楊景旺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清算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惟調解不成立。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清算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或許可和解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清算；法院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1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3條、第80條前段、第83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於民國113年4月17日提出債權人清冊，向本院聲請調解債務清償方案，經本院113年度司消債調字第201號（該案卷下稱調卷）受理，於113年5月15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於同日以言詞聲請清算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核閱無訛。
  ㈡關於聲請人清償能力部分
　　⒈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2年度均無申報所得，名下有1987年出廠車輛1部，雖有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保單，惟無解約金。
　　⒉又聲請人稱與好事多環境事業社負責人梁花蓉接洽，由其派遣臨時工之工作，111年4月至12月收入共新臺幣（下同）205,100元，112年共280,800元，113年1月至6月共132,600元，前於112年4月領取全民共享普發現金6,000元，未領取補助。
　　⒊上開各情，有110年至111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調卷第29-33頁）、112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35-37頁）、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調卷第11-12頁）、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3-14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前置協商專用債權人清冊（調卷第15至19頁）、信用報告（調卷第21-27頁）、戶籍謄本（調卷第37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調卷第35-36頁）、個人商業保險查詢結果表（清卷第73-77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3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35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41頁）、存簿（清卷第89-93頁）、收入切結書（清卷第53頁）、每月收入明細表（清卷第55頁）、工作狀況照片（清卷第57-61頁）、梁花蓉之名片（清卷第51頁）、凱基人壽函（清卷第105-107頁）等附卷可參。
　　⒋故依聲請人上述工作、收入情況，爰以聲請人自陳113年1月至6月平均每月收入22,100元（計算式：132,600÷6＝22,100），評估其償債能力。
  ㈢關於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部分，聲請人主張每月支出21,444元（包含每月給付父親租金5,000元，調卷第11-12頁）乙情，並提出父親簽立之切結書（清卷第373頁）、租賃契約書（清卷第63-70頁）、房租收付款明細表（清卷71頁）。惟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院參酌衛福部社會司所公告114年度高雄市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又該最低生活費用之標準，係照當地最近1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訂定，依其基準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調查表格式所示有關經常性支出之調查項目，包括利息支出、食品、衣著、房租及水費、電費、醫療保健、交通、娛樂、教育等，已涵蓋聲請人所陳報之支出項目。是本院認聲請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9,248元計算已足，逾此範圍難認必要。
  ㈣綜上所述，聲請人每月收入約22,100元，扣除必要生活費19,248元後，尚餘2,852元。而聲請人目前負債總額約8,839,749元（調卷第13-14、65-106、127頁），以上開餘額按月攤還結果，至少約須258年（計算式：8,839,749÷2,852÷12≒258）始能清償完畢，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情事。從而，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清算，應予准許，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清算程序。
四、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 項、第83條第1 項、第16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